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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合格标准 005：

1.检查单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《旅游客运经营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旅游客运经营执法检查

3.检查项：客运经营管理执法

4.检查内容：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人员是否符合规

定条件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（2）标准规范条款：

第九条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；

（二）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；

（三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；

（四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

法规、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。


